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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此外，報告中應該進行二代健保費率計算合理性的綜合統整研析，避免挖東牆補西

牆的收費模式，引起國人對於健保制度的怨聲載道。 

（十八）本院邱委員志偉，就去年的日本 311 核災使大家相信廢除核能

發電是必走的路。但完全不用核能發電卻將使台灣面臨多項考

驗，特別是馬政府已經承諾將在未來 13 年內大幅降低碳排放總

量。燃煤發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太高，液態天然氣雖然乾淨但

卻昂貴又難以儲存，而再生能源規模太小，也不夠穩定，難以

取代核電的角色。台灣如何在排除核電情況下，在 2025 年前達

成碳排放量減半？行政院應說明對策為何？以還給台灣未來子

孫一個安全乾淨的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政府承諾於 2025 年前將年度碳排放量降低至 2.16 億公噸，即 2000 年時的水準。依照近

年增加幅度推估，2025 年的總量將達 4.15 億公噸，因此政府的目標等同大幅減少 48%的碳

排放。然而，終結核能發電卻不利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台灣未來 10 年的用電成長率約為每年增長 3%。台電推測，2025 年的用電量將達 3,080 億

度，遠高於現在的 2,400 億度。因此問題非常明顯，台灣如何能夠減少，甚至是完全排除核

電，卻又能在 2025 年前使碳排放減半？ 

三、台灣所有的核電廠都在活動斷層帶的五公里之內，而且全部都為方便原料運補而設在海邊

，因此非常可能遭到海嘯侵襲。最大的問題在於週邊人口數量。福島電廠週圍的人口密集

很低，日本政府最後疏散電廠方圓 20 公里以內的 9 萬居民。但核一與核二半徑 30 公里內

居住超過 500 萬人，如果發生類似災變，新北市部分地區、甚至是整個台北都會區都必須

疏散，政府是否真的有能力辦到？ 

四、問題是政府的減碳政策在最好的狀況下，即核四商轉與核一至核三延役，而且核一至核三

全部新增一組反應爐，台灣每年仍會排放 2.8 億噸二氧化碳，難稱成功減碳。台灣的能源需

求與碳排量都會只增不減，排除零碳排的核能只會讓問題更糟。台電認同上述推估，並強

調要達成減碳目標，台灣還需要購買碳額度，意即付款在其他國家減少二氧化碳總量。以

目前國際市場上每公噸碳權價格約 600 元新台幣來計算，在無核的情況下欲將 2025 年的碳

總量從 4.15 億公噸降至 2.16 億公噸，即 2000 年時的水準。政府每年需要編列約 1,200 億的

預算來購買碳額度。再核四商轉與核一至核三延役，而且核一至核三全部新增一組反應爐

的情況下（2.8 億噸減至 2.16 億公噸）也需約 380 億元。故請行政院說明台灣如何在排除核

電情況下，在 2025 年前達成碳排放量減半？ 


